
交通部航港局高速船申請航行許可證書試航作業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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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有初審應補正資料

或試航前審查屬必

要修正項目 幕僚單位進行初審

再送作業小組進行

試航前審查 

申請人檢送相關文件 

向航務中心提出試航申請 

辦理試航(按航行相關限制條件) 

(一) 航路操作手冊、船舶

操作手冊、訓練手

冊及維修保養手

冊。 

(二) 驗船機構所訂航行限

制條件文件。 

(三) 船舶國籍證書、船員

最低安全配額證書

及高速船安全證書

等相關證書。 

(四) 試航計畫。 

改善 

受理航務中心 

組成作業小組並

擔任幕僚單位 

試航後確認會議 

作成會議紀錄 

簽(換)發航行許可證

書

有缺失 

未改善 

是否依限補正

或修正完成 

合格 

幕僚單位將不合

格結果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 

結果簽核 

幕僚單位將不合格

結果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 

未改善 

是否依限改善 

改善 

無缺失 


